附件1：

2024年度专项债券项目绩效自评表

	项目编号（穿透式监测系统）
	
	45020021D000000053595

	项目名称
	
	柳州市龙头山公墓、鹿寨县殡仪馆工程

	债券名称
	
	202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社会领域专项债券（二期）-202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（十五期）

	项目单位
	
	　广西柳州市东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

	项目单位主管部门
	
	　

	项目性质
	新建项目(√ )  续建项目（  ）

	开竣工及收益实现时间
	开工时间
	2021年5月
	竣工时间
	　　2025年12月
	项目收益实现时间
	　2025年12月

	项目实施进度安排
	
	　

	项目资金来源及落实情况（万元）
	资金来源
	金额
（万元）
	利率
（%）
	占比
（%）
	其中：已到位金额
	到位时间
	存量融资抵质押状况

	
	合计
	54255.04
	-
	　
	　23922.22
	　
	

	
	  其中：财政拨款（含预算内基建资金等）
	　
	-
	　
	　
	　
	　
	

	
	
	　
	-
	　
	　
	　
	　
	

	
	       专项债券资金
	10000
	3.32
	　
	10000
	　
	

	
	       自有资金
	
	-
	　
	　
	　
	

	
	       非政府债券融资资金
	44255.04　
	
	　
	13922.22
	　
	

	
	         其中：银行贷款
	44255.04
	
	
	13922.22
	
	

	
	               其他融资资金
	
	
	
	
	
	

	项目概况
	建设地点
	柳州市柳东新区
	建筑面积
	

	
	立项依据
	鹿发改规划〔2021〕195号：关于柳州市龙头山公墓、鹿寨县殡仪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

	
	项目用途
	龙头山公墓、鹿寨县殡仪馆建设

	
	可行性和必要性
	可行性：项目建设符合国家殡葬事业改革精神，符合殡葬事业发展规划，适应项目区社会经济及城市建设的发展，对推动当地殡葬事业改革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，社会效益显著。必要性：1、是深化乡风文明建设、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；2、是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；、3是人们寄托感情的场所和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的需要；4、是柳州市建设发展规划的需要；5、是解决柳州市未来墓地紧张局面的需要

	
	实施（建设）内容
	龙头山公墓：项目主要建设墓位5.5万个，其中经营性墓位2.75万个，公益性公墓墓位2.75万个（含普通墓位1.75万个、树葬墓位0.5万个、草坪式墓位0.5万个），接待服务中心、骨灰存放楼、骨灰存放塔、经营用房及墓碑制作用房等建筑，以及配套建设供配电、给排水、电梯、大门、道路、停车位、祭扫场地、绿化景观、入口牌坊、围墙、挡土墙等设施。

鹿寨县殡仪馆：项目主要建设墓位5.5万个，其中经营性墓位2.75万个，公益性公墓墓位2.75万个（含普通墓位1.75万个、树葬墓位0.5万个、草坪式墓位0.5万个），接待服务中心、骨灰存放楼、骨灰存放塔、经营用房及墓碑制作用房等建筑，以及配套建设供配电、给排水、电梯、大门、道路、停车位、祭扫场地、绿化景观、入口牌坊、围墙、挡土墙等设施。

	项目总体绩效目标
	
	　完成龙头山公墓、鹿寨县殡仪馆的建设

	中期绩效目标（2021-2025年）
	
	完成鹿寨县殡仪馆及龙头山部分公墓建设，开工率、完工率验收合格率达100%　

	自评得分（满分100分）
	86
	专项债券支出进度（10分）
	1

	项目绩效目标衡量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指标内容
	指标值
	分值
	完成情况简述
	偏差原因及改进措施

	
	产出指标（50分。其中：产出数量、质量、时效、成本分别为20分、10分、10分、10分）
	产出数量
	建设殡仪馆、龙头山公墓

	　≥10个
	15
	鹿寨县殡仪馆完成总工程量60%，龙头山公墓完成总工程量5%


	　未到完工时间

	
	
	产出质量
	项目竣工验收合格率
	　≥100%
	10
	完工项目全部验收合格
	　

	
	
	产出时效
	2025年开工率　
	　≥100%
	10
	全部开工
	　

	
	
	产出成本
	按时还本付息率　
	　≥100%
	10
	完成
	　

	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指标内容
	指标值
	分值
	完成情况简述
	偏差原因及改进措施

	
	效果指标（30分）
	社会效益
	改善交通出行条件，提高道路运输质量效果
	提升5%
	15
	改善企业入驻环境
	　

	
	
	生态效益
	改善投资环境，推动沿线地区经济建设
	提升5%
	15
	改善企业入驻环境
	

	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指标内容
	指标值
	分值
	完成情况简述
	偏差原因及改进措施

	
	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（10分）
	——
	社会公众满意度
	95%
	10
	改善企业入驻环境
	

	备注：1.“分值”列请按照一二级指标对三级指标进行赋分”，“完成情况简述”列请对该指标完成情况进行简要描述。未完成指标、超额完成指标、其他原因调减得分的必须填写“偏差原因及改进措施”。2.“专项债券支出进度”根据完成支出比例计分。3.定量指标得分:按照完成比例计分，完成指标值得满分；对未完成指标值或完成值高于指标值较多（30%及以上）的，要分析原因，属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的，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分值。定性指标得分: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、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计指标分值的 100%— 80%(含)、80%—60%(含)、60%—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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